
中共黑龙江工程学院委员会

关于常态化开展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

实践活动的实施办法

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意见》，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精神，深化学校党史学习教育实践成果和成功经验，持续推动解决广大师生“急难愁盼”问题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,着力强化宗旨意识，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巩固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成果，将专项治理、意见征集、项目清单、考核评价等工作模式转化为制度规范，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，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广大师生的操心事、揪心事、烦心事，不断增强师生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，将工作“任务表”变成师生满意的“成绩单”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1.坚持理论指引、以知促行。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，主动强化宗旨意识，不断提高服务意识和行动自觉，让服务成为价值取向和普遍行动自觉，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。
2.坚持问题导向、实干为民。要紧盯广大师生反映强烈的最急最忧最盼问题抓整改，用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变化回应师生的关切和期盼。

3.坚持先易后难、分类推进。要科学设计、合理安排、精准施策落实好各项任务措施，分类别分批次分缓急，有序推动实践活动不断走深走实。

4.坚持立足岗位、先锋带动。要结合岗位职责和工作特点，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带动党员群众积极跟进，一级带动一级，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始终同广大师生群众同呼吸、共命运、心连心。

5.坚持典型宣传、示范引领。要在开展实践活动中培养、发现、选树一批担当尽责、攻坚破难、作为突出的先进典型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向身边先进看齐,做到学有榜样,赶有目标。

三、具体举措

紧盯师生关注的“急难愁盼”问题，紧盯师生反映强烈的顽瘴痼疾，每年确定一批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具体项目，真正把体现师生利益、反映师生愿望、维护师生权益、增进师生福祉贯穿到学校年度重点工作的全过程、各方面。

1.专班推进，统一部署。学校成立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工作专班，主管校领导要超前谋划推动、靠前督促检查，带头研究制定专项工作方案。各单位、各部门结合自身职能、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确定实践活动项目，落细落实任务措施，合理设定完成时限，分头组织推进，确保实践活动在期限内完成。
2.调研摸底，查摆问题。各单位、各部门要深入矛盾风险易发地、舆情隐患集中地，走访服务群体、特殊群体、困难群体，坚持问需于民、问计于民，听取师生员工的呼声期盼、意见建议及存在的困难，汇总发现的问题，认真进行梳理，找准找实症结，形成问题清单。

3.建账定责，明确任务。牵头单位（部门）要做好综合研判、分类建账，按照问题清单区分共性个性问题、解决难易程度、轻重缓急等情形，确定项目类型，梳理问题内容，提出解决措施，划定责任单位，明确完成时限，实行动态调整、适情增补。

4.整改落实，分批推进。牵头单位（部门）要制定时间表、路线图、任务书，实行挂图作战，分批推进整改落实。每年6月底前，着力解决一批能够立行立改、立见成效、师生急迫盼望解决的问题，用办实事解难题的实际成效提振师生学习生活、干事创业的信心；每年12月底前，全力解决年初确定、通过一段时间整改但仍未完成的整改任务。对一时难以解决的，要持续推进、跟踪问效。对进度滞后无法解决的，要及时报告、合力解决。对需要长期坚持的，要定期回访、巩固成果。

5.评估验收，总结提升。每年年末，牵头单位（部门）要对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完成情况进行全面自查评估，查缺补漏，由工作专班对活动成果进行验收，采取对账检查、实地走访、重点核查等方式进行整体验收。对解决不到位、未按期销号的，督促限期整改。每年度办实事情况面向全校师生公示，向师生 “交账”。并通过一定形式组织开展师生满意度测评，了解掌握师生反馈意见，对满意度低、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及时“返工”“补课”。

四、组织保障

1.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。牵头单位（部门）要履行好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主体责任，主要负责人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。要强化领导、统筹协调、精心组织，定期组织调研、检查、推进，并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。

2.突出示范引领，营造良好氛围。充分运用新媒体宣传手段,努力营造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,党员干部广泛参与,广大师生积极支持的良好舆论氛围。大力宣传推广“我为师生办实事”的先进典型，用身边榜样教育身边党员、用身边事感染身边人。

3.完善长效机制，深化办事成效。各单位、各部门要加强协调、合力施策，推动工作流程规范化、创新作法制度化、成熟经验机制化，健全完善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长效机制。要以“能力作风建设年”活动为契机，突出运用改革思维、制度思维解决困扰师生的共性问题，推动显性问题与深层次问题、共性问题与个性问题一并解决。

4.强化督办考核，主动接受检验。各单位、各部门要健全定期通报、挂牌督办、审核验收机制，定期公开办实事成果，广泛听取群众评议，强化日常检查监督，坚决反对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不开空头支票，多做为民利民惠民的实事，主动自觉接受上级部门和广大师生的监督检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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